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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关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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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于2018年12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26号”文核准，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核准之日起可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

超过8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发行情况如下表：

图表：本次债券发行情况统计表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总额 存续规模 发行利率 发行首日 债券期限

1 19建银 01 20亿元 20亿元 3.87% 2019年 4月 3日 3年
2 19建银 03 25亿元 25亿元 3.68% 2019年 7月 24日 3年
3 19建银 04 5亿元 5亿元 3.98% 2019年 7月 24日 5年
4 19建银 05 15亿元 15亿元 3.55% 2019年 9月 18日 3年
5 19建银 06 5亿元 5亿元 3.95% 2019年 9月 18日 5年

总计 70 亿元 70 亿元 - - -

二、 重大事项

（一）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建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季昌群、夏桂花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苏 01民初 1643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建

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季昌群、夏桂

花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苏 01民初 1643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40,000 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建投信托”）与南京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建工”）于 2017
年 7月签署《中建投信托·涌泉系列（南

京建工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收

账款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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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南京建工向中建投信托转

让其对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兴智”）享有

的应收账款 6 亿元，并为南京兴智偿

还上述《转让协议》之债务提供差额

补足。

保证人南京建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及其实际控

制人季昌群夫妇为南京兴智偿还上述

《转让协议》之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

任并签署《保证合同》。本公司已支付

应收账款受让价款。

因南京兴智未履行《转让协议》约定

向中建投信托支付欠款，中建投信托

已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南京兴智及保证人、差额补足人

支付欠款、违约金和本次诉讼相关的

费用。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完成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债权已清偿,
本案已于 2019年 9月 6日撤诉。

（二）中投财富辛卯（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李建兵股权回

购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191400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中投财富辛卯（天津）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李建兵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仲裁申请人：中投财富辛卯（天津）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仲裁被申请人：李建兵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仲裁申请人为发行人投资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191400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8,266.85万元（计算至 2019年 5月 27
日）

案件基本情况

2012年 8月 15日，中投财富辛卯（天

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中投财富辛卯”）与成都建丰

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丰林

业”）、李建兵（以下简称“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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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签订《关于成都建丰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中投财富辛卯向建丰林业增资

5000万元。该协议约定建丰林业应于

2015年 6月 30日前完成合格上市，如

未能完成则被申请人有义务自行或指

定第三方以现金方式购回中投财富辛

卯所持有的股权。

因建丰林业未依据《投资协议》约定

完成合格上市，2016年 8月 23日，各

方达成《关于成都建丰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回购的协议》（以下简称“回
购协议”），对股权回购方式和违约责

任作出明确约定，鉴于被申请人未按

约定履行回购义务，故中投财富辛卯

提请仲裁解决该争议。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已完成立案，待仲裁组庭和后续开庭

审理

（三）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春芳合

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190017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王春芳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春芳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孙公司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190017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1.588亿元

案件基本情况

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元鑫”）
与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

团”）和王春芳于 2016年 6月签署了《厦门鑫元东方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收购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当代集团在条件满足时受让厦

门鑫元东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鑫元东方”）份额，并约定了收购价格。王春芳为

当代集团在《财产份额收购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

履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18 年 12 月，国泰元鑫成立的国泰元鑫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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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并购一期和一期 2 号资管计划向鑫元东方实缴

出资到位已超过 30个月，鑫元东方从未收到过任何

现金分配，资管计划投资款存在无法回收的重大风

险，且国泰元鑫发现当代集团和王春芳存在重大财

务危机。基于此，国泰元鑫认为当代集团和王春芳

无法履行《财产份额收购协议》约定的收购义务，

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特提出仲裁。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国泰元鑫于 2018年 12月提交仲裁申请，2018年 12
月 17 日受理本案。同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

泰元鑫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

冻结当代集团一级子公司部分股权。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19年 1月 11日出具保全裁定书。

2019年 5月 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组

织第一次开庭审理，9月 19日，仲裁委作出本案裁

决，要求被申请人当代集团、王春芳依据《财产份

额收购协议》履行相关义务，并在裁决作出之日起

20日内履行完毕。

（四）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苏民初 20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

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苏民初 20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委托贷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50,295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与大屯煤电集团签订借款合同，提供以煤代

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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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华能源”）“受国家委托，管理煤代油资金及

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原属煤代油办公

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的债权。”2014年 9月，银监会批复中国

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一审调解结案

（五）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务支行、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豫民初 41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务支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务支

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二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豫民初 41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102,519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建设银行”）与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提供以煤代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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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受国家委托，

管理煤代油资金及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
“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2014年 9月，

银监会批复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二审中

（六）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务支行、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鄂 72民初 473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二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鄂 72民初 473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武汉海事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9,665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与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

同，提供以煤代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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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受国家委托，

管理煤代油资金及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
“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2014年 9月，

银监会批复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

（七）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8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第三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二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8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66,798 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提

供以煤代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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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受国家委托，

管理煤代油资金及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
“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2014年 9月，

银监会批复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一审中

（八）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新抚支行、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4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抚顺新抚支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二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4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22,693 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与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提

供以煤代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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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受国家委托，

管理煤代油资金及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
“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2014年 9月，

银监会批复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一审中

（九）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煤矿支行、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5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阜新煤矿支行、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

2、二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辽民初 125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69,272 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经名称变更，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与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

合同，提供以煤代油专项借款。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

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机构，与建

设银行于 1995 年 12 月签订《委托代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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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建设银行：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权与借款单位签订借

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的拨付，协助国家计

委做好贷款回收工作。

1998年5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下发通知，

明确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受国家委托，

管理煤代油资金及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
“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2014年 9月，

银监会批复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本案借款人欠本金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

国华能源提起诉讼，认为自身作为煤代油专

用资金的债权人，借款人应偿还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一审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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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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